
 

 

证券代码：603655          证券简称：朗博科技         公告编号：2018-036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以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8年11月

12日15时30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

加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戚建国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戚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戚建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

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经审

议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各委员会成员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戚建国、戚淦超、李劲东；其中戚建国为召集

人。  

（2）提名委员会委员：贾红兵、朱伟、戚淦超；其中贾红兵为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委员：路国平、贾红兵、王曙光；其中路国平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朱伟、路国平、李劲东；其中朱伟为召集人。  

上述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任

期与第二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以上各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戚建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劲东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拟聘任戚淦超先生、王曙光先生、

吴兴才先生、潘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戚淦超先生、李劲东先生、王曙光

先生、吴兴才先生、潘建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戚淦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建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兴才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 月 12日 

 

 

 

 



 

 

附件（简历）： 

戚建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经

济师。曾获“金坛市劳动模范”、“常州市劳动模范”、“金坛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

号。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戚建国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戚淦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生，本科学历。现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戚淦超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劲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无锡长桥电炉厂技术科长、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司生产总管。现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李劲东先生持有本公司 15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887%，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曙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 年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就职于江苏宝应县地方工业局。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曙光先生持有

本公司 1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258%，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路国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 年生，本科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曾任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会计学教师、教研室主任。现任南京审计大

学瑞华审计与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华会计网校会计师和注册会计师《会计》课程

主讲教师、教育部网络师资培训中心兼职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路国平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朱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生，法学博士，一级律师。

曾获评“江苏省优秀律师”、“全国优秀律师”、“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

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现任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主任兼江苏省律师协

会国际业务委员会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朱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贾红兵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 年生，工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材料学后备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高分子材料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 SCI/EI 50



 

 

余篇，申请专利多项，获得授权专利 13 件。编写了《高分子材料学》、《橡胶材料

学》、《高分子化学导读与题解》教材及专著，多次获得了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教

学成果奖。现任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贾红兵女士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兴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无锡鼎红电子有限公司技术经理、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司技术总管。现任本

公司总工程师。吴兴才先生持有本公司 15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887%，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建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生，大专学历，高级会

计师。曾任常州宝马集团主办会计，常州山常电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金坛柴油

机总厂财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潘建华先生持有本公司 10 万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258%，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